1
2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程教學大綱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科目名稱：矯正諮商     教室：教育學院632
英文譯名：Correctional Counseling

授課老師：林明傑




E-mail: crmmcl@ccu.edu.tw
學分數：2學分





Ext: 36308

上課時間：星期四下午16.10-18.00
課程目標：藉由助人歷程與技巧之訓練及各家諮商理論與技術之運用，深入探討主流的罪犯個別諮商與團體諮商，最後並探討諮商與處遇方案規劃。
授課大綱

	
	日期
	課程組
	
	額外作業

	1
	2.24
	
	課程簡介、分組、買書  

請________訂書  復文書局  分機49120、49121
	

	2
	3.3
	1
	ch1

ch22
	矯正社會工作導論 

犯罪防治分類整合模式：一場絕對的團隊戰
	

	3
	3.10
	2
	Ch2
	刑事司法體系之介紹與矯正政策的發展趨勢 
	

	4
	3.17
	3
	Ch3
	危險評估與再犯預防
	

	5
	3.24
	4
	Ch4
Ch5

Ch6
	少年之矯正社會工作、
成人監獄之矯正社會工作
成人觀護人之矯正社會工作
	

	6
	3.31
	5
	
	春假
	

	7
	4.7
	6
	Ch11
	矯正諮商導論與助人的基本技術(1)
	

	8
	4.14
	7
	Ch11
	/期中考
	

	9
	4.21
	8
	Ch11
	矯正諮商導論與助人的基本技術(2)
	期中個別諮商報告1

	10
	4.28
	9
	Ch12
	矯正諮商之進階技術
	期中個別諮商報告2

	11
	5.5
	10
	Ch7  13
	家庭暴力社會工作與加害人之矯正諮商
	期中個別諮商報告3

	12
	5.12
	11
	Ch8  14
	性侵害社會工作與加害人之矯正諮商
	期中個別諮商報告4

	13
	5.19
	12
	Ch9  15
	兒童少年社會工作與虐待者之矯正諮商
	

	14
	5.26
	13
	Ch10 16
	警察執行之矯正社會工作 吸毒者之矯正諮商 
	

	15
	6.2
	
	Ch17
	病態人格者之矯正諮商 
	

	16
	6.9
	
	Ch21
	精神異常診斷與治療需求簡介
	

	17
	6.16
	
	Ch20、22
	矯正社會工作與矯正諮商之倫理   期末考
	

	18
	6.23
	
	        交回  / 10.00 校對考卷及成績


必備書目
林明傑 (2018) 矯正社會工作與諮商：犯罪心理學的有效應用 台北：華杏
以下為參考書單
黃惠惠(2005)　助人歷程與技巧 增訂版  94/08/01 台北：張老師

Corley G. (2002)。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  修慧蘭等翻譯本1999 台北市：紅葉
張傳琳 (2003) 現實治療法：理論與實務 台北：心理出版社

黃月霞 (1994) 團體輔導  台北市：五南書局

上課方式
1. 非諮商部分

(1) 上課前每位同學找出您最興趣部分以關鍵字上google.com之新聞與scholar.google.com之期刊各找出1篇研究並提您之看法各三行放在e課程
(2) 林老師在上課之前十分鐘小考 考三題選兩題
(3) 負責當週之同學則以60分鐘講演當週內容、已經有ppt，[期刊部分由該組同學導讀]；

2.諮商部分  諮商分組演練或團體討論 40分鐘

3.由老師以30分鐘總結

期中報告：找到親友成員在其同意下作個別諮商，並做3-4次摘要報告。同意書與紀錄格式如底邊。
 考核標準

· 分組演練  [約五次演練，每次初演2分，進步狀態計2分]  20% 
· 期中報告20%  
· 期中考 期末考   20%  20%
· 出席  20%
說明
· 課堂未出席者，不必請假。惟於公喪病假者，準備假單，並寫當週上課內容之摘要報告三頁及心得二頁補救之(通過者以平均分計，不通過者以0分計)。

· 老師保留修改上述規定之權利

註：如有任何課程或作業上之問題，歡迎同學們與老師聯絡。
同意書

我同意參與________在課堂上之練習諮商，且會有督導討論及隱匿姓名，我也知道我可以中斷諮商。同意人___________簽名
逐字稿紀錄格式

	諮商者
	諮商內容
	所用技術與檢討

	第    次
	co:

cl:
	


我是  第   組    --

· - - - - - - - - -各組撕下交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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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系級
	Email 

	
	
	

	
	
	

	
	
	


矯正諮商  之計分
	週
	     /組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1
	2.23
	
	
	
	
	
	
	
	
	
	
	
	
	
	
	
	
	
	
	
	
	
	
	
	
	
	
	
	
	
	
	
	
	
	
	
	
	
	
	
	
	
	

	2
	3.2
	
	
	
	
	
	
	
	
	
	
	
	
	
	
	
	
	
	
	
	
	
	
	
	
	
	
	
	
	
	
	
	
	
	
	
	
	
	
	
	
	
	

	3
	3.9
	
	
	
	
	
	
	
	
	
	
	
	
	
	
	
	
	
	
	
	
	
	
	
	
	
	
	
	
	
	
	
	
	
	
	
	
	
	
	
	
	
	

	4
	3.16
	
	
	
	
	
	
	
	
	
	
	
	
	
	
	
	
	
	
	
	
	
	
	
	
	
	
	
	
	
	
	
	
	
	
	
	
	
	
	
	
	
	

	5
	3.23
	
	
	
	
	
	
	
	
	
	
	
	
	
	
	
	
	
	
	
	
	
	
	
	
	
	
	
	
	
	
	
	
	
	
	
	
	
	
	
	
	
	

	6
	3.30
	
	
	
	
	
	
	
	
	
	
	
	
	
	
	
	
	
	
	
	
	
	
	
	
	
	
	
	
	
	
	
	
	
	
	
	
	
	
	
	
	
	

	7
	4.6
	
	
	
	
	
	
	
	
	
	
	
	
	
	
	
	
	
	
	
	
	
	
	
	
	
	
	
	
	
	
	
	
	
	
	
	
	
	
	
	
	
	

	8
	4.13
	
	
	
	
	
	
	
	
	
	
	
	
	
	
	
	
	
	
	
	
	
	
	
	
	
	
	
	
	
	
	
	
	
	
	
	
	
	
	
	
	
	

	9
	4.20
	
	
	
	
	
	
	
	
	
	
	
	
	
	
	
	
	
	
	
	
	
	
	
	
	
	
	
	
	
	
	
	
	
	
	
	
	
	
	
	
	
	

	10
	4.27
	
	
	
	
	
	
	
	
	
	
	
	
	
	
	
	
	
	
	
	
	
	
	
	
	
	
	
	
	
	
	
	
	
	
	
	
	
	
	
	
	
	

	11
	5.4
	
	
	
	
	
	
	
	
	
	
	
	
	
	
	
	
	
	
	
	
	
	
	
	
	
	
	
	
	
	
	
	
	
	
	
	
	
	
	
	
	
	

	12
	5.11
	
	
	
	
	
	
	
	
	
	
	
	
	
	
	
	
	
	
	
	
	
	
	
	
	
	
	
	
	
	
	
	
	
	
	
	
	
	
	
	
	
	

	13
	5.18
	
	
	
	
	
	
	
	
	
	
	
	
	
	
	
	
	
	
	
	
	
	
	
	
	
	
	
	
	
	
	
	
	
	
	
	
	
	
	
	
	
	

	14
	5.25
	
	
	
	
	
	
	
	
	
	
	
	
	
	
	
	
	
	
	
	
	
	
	
	
	
	
	
	
	
	
	
	
	
	
	
	
	
	
	
	
	
	

	15
	6.1
	
	
	
	
	
	
	
	
	
	
	
	
	
	
	
	
	
	
	
	
	
	
	
	
	
	
	
	
	
	
	
	
	
	
	
	
	
	
	
	
	
	

	16
	6.8
	
	
	
	
	
	
	
	
	
	
	
	
	
	
	
	
	
	
	
	
	
	
	
	
	
	
	
	
	
	
	
	
	
	
	
	
	
	
	
	
	
	

	17
	6.15
	
	
	
	
	
	
	
	
	
	
	
	
	
	
	
	
	
	
	
	
	
	
	
	
	
	
	
	
	
	
	
	
	
	
	
	
	
	
	
	
	
	

	18
	6.22
	

	
	各組總分
	
	
	
	
	
	
	
	
	
	
	
	
	
	


